大兴安岭地区关于优化拓展企业

贷款周转金业务的实施方案

    为优化、拓展企业贷款周转金业务，提高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效率，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特制定本方案。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安排，对标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优化企业贷款周转金办理流程，提高周转金使用效率，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帮助企业解决换行再贷难题，助力企业纾困发展。
二、工作目标

拓展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范围，支持企业运用贷款周转金实现换行再贷，并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降低企业周转成本，更好发挥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效能，帮助企业更好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三、工作任务

（一）支持企业换行再贷。创新拓展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范围，支持有需求的企业运用贷款周转金进行换行再贷，鼓励周转金运营机构、合作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升企业运用贷款周转金的便利度。〔责任单位：地区工信局、财政局、大兴安岭金融监管分局，完成时限：6月末前〕
（二）优化业务办理流程。企业如有换行再贷业务需求，可在原贷款到期30日前，向周转金运营机构提出申请，具体办理流程及申报材料由运营机构与合作银行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共同协商确定。同时，为提升市场主体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运营机构、合作银行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审批流程，精简申报材料，压缩审批时间，切实提升企业办理周转金业务的便利度。〔责任单位：金鑫融资担保公司、合作银行，完成时限：6月末前〕
（三）降低企业周转成本。深入落实企业减税降费要求，对办理企业贷款周转金并按时还款的企业免收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违约金标准维持不变。〔责任单位：金鑫融资担保公司，完成时限：6月末前〕

（四）拓展合作银行范围。指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参与企业贷款周转金业务合作，进一步拓展业务使用范围，帮助更多有合理续贷需求的客户利用周转金“过桥”周转，缓解企业还贷资金压力。〔责任单位：大兴安岭金融监管分局，完成时限：6月末前〕

四、加强组织保障

（一）做好协同配合。企业贷款周转金换行再贷工作已纳入2025年地区获得金融服务专班重点推动的创新举措，地区工信局、财政局、大兴安岭金融监管分局以及运营机构、合作银行要进一步明确分工，压实责任，协同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实现企业贷款周转金跨行周转目标，有效拓展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范围。

（二）加强宣传推广。各相关部门、运营机构、合作银行要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媒体和信息传播渠道，加大企业贷款周转金政策的宣传推广，让市场主体更好的了解政策、运用政策，提升政策落实质量和效率，更好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